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短期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

保单号：

验真码：

10435036600443760484

X7d2aFMfS44zRk6tW5

本公司依据投保人申请，按以下条件承保：平安短期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
以下信息来源于您的投保申请，是为您提供理赔服务及售后服务的重要依据，请务必仔细核对。如有错误或遗漏请立刻拨打95511申请修改。

1、投保人信息

投保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

北京博源意嘉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86882526E 137********

2、被保险人信息

序号 被保险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方案名称 购买份数 其他信息 受益人

1 张阳 身份证 410702198611241545 方案一 1
职业:无职业; 法定

2 杜佳格 身份证 52240119960529042X 方案一 1
职业:无职业; 法定

3、保险期限、保费、争议解决方式

保险期限 保险费合计/（元）

（小写）RMB34.50（不含税保费：32.55元，税额：1.95元）
（大写）叁拾肆元伍角

争议解决方式

诉讼
   2023年06月08日00时00分00秒 起 至

   2023年06月10日24时00分00秒 止 (北京时间)

4、保障责任明细

方案名称：方案一 购买份数：1 方案保费合计：（大写）叁拾肆元伍角 （小写）RMB34.50

险种名称：平安产险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

责任名称 每人/份保额 免赔及责任说明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 20,000.00

免赔额:300;赔付比例(%):100.0%;责任描述: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此在
符合本保险合同释义的医院（以下简称“释义医院”）进行治疗，保险人就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
八十日内实际支出的按照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必要、合理的医疗费用扣除保险
单载明的免赔额按赔付比例给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 被保险人不论一次或多次发生本项保险事
故，保险人均按上述规定分别给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但累计给付金额以保险单载明的意外伤害医
疗保险金额为限，累计给付金额达到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时，对被保险人的该项保险责任终止。
若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公费医疗、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以及依法承
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等）获得医疗费用补偿，则保险人仅对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
除其所获医疗费用补偿后的剩余部分按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部分支
出视为个人支付，不属于已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

身故伤残保险责任 200,000.00

责任描述: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事故身
故的，保险人按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因遭
受意外伤害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日起下落不明，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保险人按意外伤害保险金
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但若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后生还的，保险金受领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
生还后三十日内退还保险人给付的身故保险金。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该
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事故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下简称《伤残评定标
准》）所列伤残之一的，保险人按该表所列给付比例乘以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伤残保险金。如第一
百八十日治疗仍未结束的，按当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鉴定，并据此给付伤残保险金。 1．当同一保
险事故造成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时，应首先对各处伤残程度分别进行评定，如果几处伤残等级不同，
以最重的伤残等级作为最终的评定结论；如果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等级相同，伤残等级在原评定基础
上最多晋升一级，最高晋升至第一级。同一部位和性质的伤残，不应采用《伤残评定标准》条文两条
以上或者同一条文两次以上进行评定。 2．被保险人如在本次意外伤害事故之前已有伤残，保险人按
合并后的伤残程度在《伤残评定标准》中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伤残保险金，但应扣除原有伤残程度
在《伤残评定标准》所对应的伤残保险金。

险种名称：平安产险附加高风险运动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

责任名称 每人/份保额 免赔及责任说明

高风险运动意外身故和伤残 200,000.00
责任描述: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在参加高风险运动期间遭受主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
伤害事故，并根据主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高风险运动意外医疗 20,000.00
责任描述: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在参加高风险运动期间遭受主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
伤害事故，并根据主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险种名称：平安产险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版）

责任名称 每人/份保额 免赔及责任说明

意外住院津贴 18,000.00

免赔天数(天):3天;责任描述: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
十日内因该事故在符合本附加保险合同第十一条释义的医院（以下简称“释义医院”）进行住院治
疗，保险人就被保险人的合理住院天数，按照保险单载明的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日额计算给付“意外伤
害住院津贴保险金”。 被保险人多次遭受意外伤害事故进行住院治疗，保险人均按上述规定分别给
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但保险人一次或多次累计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的天数以一百八
十天为限，当累计给付天数达到一百八十天时，本附加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险种名称：平安附加救护车费用补偿保险

责任名称 每人/份保额 免赔及责任说明

救护车车费保险金 2,000.00
责任描述: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发生主保险合同中保险事故后，需要安排救护车的，对于被保险人
因该事故实际支付的、必要的救护车费用，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5、特别约定

1、被保险人仅限1-4类职业人员，若被保险人从事5类及5类以上职业或拒保职业的工作发生意外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查看职业分类表，职业类别不明请咨询40088-95512
转2。 2、本保险每位被保险人限投一份，多投无效。 3、本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及高风险运动意外医疗责任绝对免赔额为300元。 4、按中国保监会规定，除航空意外死
亡及重大自然灾害意外死亡外，任何不满10周岁的被保险人，其死亡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人民币20万元；已满10周岁但未满18周岁的被保险人，其死亡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人民币50
万元。本公司对于超出中国保监会规定的限额的保险金额不承担保险责任。 5、24小时全国理赔报案电话：95511。全国24小时紧急救援电话：95511转9。专享紧急医疗垫付服
务，请您在出险后请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以便尽快为您提供相应服务。若未通知或未拨打救援热线报案而自行处理，可能会对您的理赔造成影响。
无其它特别约定。

6、投保人声明

投保人确认已收到本产品所有条款，且本公司已向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特别约定内容作出明确说明，投保人对免除保
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

温馨提示：

1、为保障您的合法利益，收到本保险单后请立即核对，如所列内容与投保事实不符、或保险事项发生变化，请立即通知我公司进行批改变更，本保单所列信息如果有误，将会影
响到对您的后续服务。
2、如遇有事故发生，为减少您所受损失，请立即拨打95511电话与本公司联系，我公司会安排专业人员协助您进行后续处理。
业务咨询及报案受理统一电话：9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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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5036600443760484保单号：

平安产险官网地址：http://property.pingan.com/

-------------------------------- 分割线下方无保单合同正文内容 --------------------------------

扫一扫，享受更多在线服务！

平安产险 平安好生活

24小时服务热线：95511

保单查询 保单条款 购买保险 在线理赔 在线批改

银行流水号：

保单生成时间：2023年06月04日 18时01分21秒

保单打印时间：2023年06月04日 18时02分03秒

收费确认时间：2023年06月04日 18时01分19秒

业务员姓名：广州凯华三部

(保险人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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